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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6-02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在分析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础上，结合日常经营和

业务开展的需要，对 2026 年度及至审议通过下一年度预计方案期间

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主要包括证券和金融服务、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等日常业务。关联人

名称、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 2025 年度同类交易实际发

生总金额详见后述表格内容。

2026 年 4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采取分

项表决的方式，表决情况如下：

1、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陈华军、赵海涛对本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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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使表决权。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非关联董事以同意票 12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子议案。

2、与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刘元瑞对本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

决权。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非关联董事以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子议案。

3、与其他关联人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根据《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

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第十一届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

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交易公平，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2、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在统计分析上一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并结合本年度业务开展情况及关联方变化的基础上做出

的合理预计，预计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有助于各项业务拓展；交易定

价原则公允，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确定，符合公司及股东的

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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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

交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至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将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相关子议案的表决，上述

关联股东在回避表决的同时亦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 2026年 3月
末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证券和

金融服

务

向关联人提供证券或期货经纪、投

资银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出

租交易单元、代销、资金存放等证

券和金融服务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721.72 33.88 96.00

接受关联人提供证券或期货经纪、

投资银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出租交易单元、代销、资金存放等

证券和金融服务支出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8.00 0.61 6.82

证券和

金融产

品交易

与关联人进行回购、同业拆借等交

易产生的利息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由于具体业务

规 模 难 以 预

计，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 -

与关联人进行回购、同业拆借等交

易产生的利息支出
- -

与关联人进行债券、衍生品等交易

或交易关联人发行的债券
- -

关联人持有公司发行或管理的金

融产品
- -

关联人持有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债

务工具
19,000.00 16,000.00

公司持有关联人发行或管理的金

融产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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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关联人非公开发行的债

务工具
- -

共同投资于企业、特殊目的主体等 - -

其他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房屋租赁、物

业服务、劳务服务、宣传服务等关

联交易产生的收入与支出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9.00 1.90 10.82

2、与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 2026 年 3 月

末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证券和

金融服

务

向关联人提供证券或期货经纪、投

资银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出

租交易单元、代销、资金存放等证

券和金融服务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3,601.81 1,066.28 3,212.69

接受关联人提供证券或期货经纪、

投资银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出租交易单元、代销、资金存放等

证券和金融服务支出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86.00 17.73 74.22

证券和

金融产

品交易

与关联人进行回购、同业拆借等交

易产生的利息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由于具体业务

规 模 难 以 预

计，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 -

与关联人进行回购、同业拆借等交

易产生的利息支出
- -

与关联人进行债券、衍生品等交易

或交易关联人发行的债券
- -

关联人持有公司发行或管理的金

融产品
- -

关联人持有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债

务工具
- -

公司持有关联人发行或管理的金

融产品
53,229.81 3,083.45

公司持有关联人非公开发行的债

务工具
- -

共同投资于企业、特殊目的主体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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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房屋租赁、物

业服务、劳务服务、宣传服务等关

联交易产生的收入与支出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19.88 4.97 19.88

3、与其他关联人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 2026 年 3 月

末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证券和

金融服

务

向关联人提供证券或期货经纪、投

资银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出

租交易单元、代销、资金存放等证

券和金融服务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115.31 11.05 72.11

接受关联人提供证券或期货经纪、

投资银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出租交易单元、代销、资金存放等

证券和金融服务支出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17.38 2.83 14.25

证券和

金融产

品交易

与关联人进行回购、同业拆借等交

易产生的利息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由于具体业务

规 模 难 以 预

计，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 -

与关联人进行回购、同业拆借等交

易产生的利息支出
- -

与关联人进行债券、衍生品等交易

或交易关联人发行的债券
- -

关联人持有公司发行或管理的金

融产品
4,279.99 6,811.53

关联人持有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债

务工具
- -

公司持有关联人发行或管理的金

融产品
- -

公司持有关联人非公开发行的债

务工具
- -

共同投资于企业、特殊目的主体等 - -

其他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房屋租赁、物

业服务、劳务服务、宣传服务等关

联交易产生的收入与支出

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经

公平协商确定

1,966.20 500.56 1,9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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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证券和

金融服

务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

公司为其提供代

理买卖证券、期

货服务取得的佣

金收入

6.05

212.32

0.002%

-54.79%

2025年4月29
日披露的《长

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预

计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

编号

2025-026）

公司为其提供证

券承销、保荐与

财务顾问服务取

得的收入

84.33 0.21%

公司为其提供投

资咨询服务取得

的收入

4.72 0.02%

公司为其提供基

金托管和基金服

务取得的收入

0.90 0.06%

公司向其支付的

客户资金存款利

息支出

6.82 13.00 0.10% -47.54%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

公司代销其发行

的金融产品取得

的手续费收入

1,039.60

2,983.13

4.78%

7.70%

公司向其出租交

易单元取得的佣

金收入

624.76 0.80%

公司为其提供代

理买卖证券、期

货服务取得的佣

金收入

1,538.90 0.56%

公司为其提供信

息系统服务取得

的收入

9.43 100.00%

公司向其支付的

客户资金存款利

息支出

74.22 59.00 1.14%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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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

公司接受其提供

的代销服务产生

的支出

9.44 17.92 0.64% -47.32%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

公司为其提供代

理买卖证券、期

货服务取得的佣

金收入

16.49

173.17

0.01%

-69.89%
公司为其提供证

券承销、保荐与

财务顾问服务取

得的收入

29.99 0.08%

公司为其提供基

金托管和基金服

务取得的收入

5.66 0.40%

公司向其支付的

客户资金存款利

息支出

4.43 11.00 0.07% -59.73%

除上述关联人以外

的其他关联人

公司为其提供代

理买卖证券、期

货服务取得的佣

金收入

16.30

5.00

0.01%

299.40%

公司为其提供投

资咨询服务取得

的收入

3.67 0.01%

公司向其支付的

客户资金存款利

息支出

0.38 3.00 0.01% -87.33%

证券和

金融产

品交易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

其持有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债务工

具

16,000.00

由 于 具 体

业 务 规 模

难以预计，

以 实 际 发

生数计算

1.67%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

公司持有其发行

或管理的金融产

品

3,083.45 0.04% -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

其持有公司发行

的金融产品
3,823.34 0.06% -

除上述关联人以外

的其他关联人

其持有公司发行

的金融产品
2,988.19 0.05% -

其他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公司接受其提供

的劳务服务产生
10.82 - 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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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与收入和支出相关项目的实际发生金额和预计金额均不含增值税。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情况介绍

鉴于公司关联人数量众多，对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

关企业、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其他关联人的情

况分类介绍如下：

（一）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25,050.00 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黎苑楚，住所为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2号洪广宝座 11-12楼，

经营范围：对湖北长江经济带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汽车、石油化工、

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风险投资、实业投资与资产管理；科技工业园

区建设；土地开发及整理；房地产开发；工业设备及房屋租赁。长江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企业包含其一致行动人、其直接或间接

企业 的支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

公司向其出租房

产取得的收入
19.88 19.88 2.28% 0.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

公司租赁其房产

发生的支出
1,963.84 1,963.84 11.20% 0.00%

除上述关联人以外

的其他关联人

公司接受其提供

的物业服务产生

的支出

34.69 - 0.77%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与关联人 2025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超出预计的，系正常经营行为产生，

未达到需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的标准。公司与关联人 2025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额不足预计金额 80%的，系受市场情况、发行人融资需求变化、政策规定和项目进

度等因素综合影响，未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交易公平，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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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企业以及其他关联人，包括武汉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北

宏泰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项。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期合并口径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截至 2025 年三季度末，总资产 27,651,902.06 万元，所有者权

益 11,242,430.60万元；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4,138,411.27 万

元，净利润 47,638.40 万元。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

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二）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6,5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肖剑，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68 号 37 层，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企业为其子公司上海长江财富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总裁刘元瑞担任该关联法人的董

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四）

项。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期合并口径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末，总资产 173,167.79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1,247.4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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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79,509.48 万元，净利润 14,335.68 万元。长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和支付

能力。

（三）其他关联人

除上述关联人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认定的其他关联人。主要包括：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过去或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

此情形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其他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认定的

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关联自然人，包括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

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

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与关联人公平协商确定交易价

格，交易金额及交易总量根据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及协议约定计算，付

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规则和惯例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公司根据业务开展实际需要与

关联人签订相关协议。关联交易发生超出预计范围的，公司将按照《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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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

司拓展业务，并将为公司带来合理收益。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进行定价，

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

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